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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在规划局备案时叫丽晶广

场，曾经用名是徽商广场。现在，对外销

售和招商，用的名字则是富世广场。”昨天

上午9时，在合肥市庐阳区城管局会议室

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最先听到的

就是如此令人“纠结”的开场白。

“不管用什么名字，可是广场现在没有

按图施工，私自将架空层和消防通道予以封

闭，给周围居民的消防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更可气的是，规划局12月3日就下发了整改

通知书，可是他们还在继续施工！”在合肥市

规划局规划督查处处长方骏的带领下，记者

来到施工现场一探究竟。

一边是人流如织的商场、电影院，一

边是人头攒动的医院，周围更是商铺林

立、车水马龙。富世广场所在的位置，正

是老城区寸土寸金的繁华地段。“你们看，

违章建设不仅没按要求拆，还多了几个立

柱出来！这若是发生火灾，消防车想开进

来，还不得不走‘梅花桩’啊？”顺着方骏手

指的方向，记者果然看到了好几根厚粗的

钢管大立柱。

星报讯（记者 宁大龙） 近日，记者接

到投诉，涡阳县店集镇供销社的国有土地被

相关领导以房屋开发为名，私自出售。而许

诺给供销社职工的补偿条件，却迟迟没有兑

现。为此，记者赶往涡阳进行了调查。

职工：供销社领导私卖国有土地

12月 7日，在涡阳县店集镇，记者看

到，群众投诉所指的这块被私卖的国有土

地，现在已被建成了一条名为“圣源商城”

的商业街，整条街已经初见雏形。

据供销社的员工介绍说，这块土地原

本是政府划拨给供销社办公使用的。但

2006年12月底，涡阳县店集镇供销社主任

李勇，以开发为名，将土地卖给了开发商开

发商业店面。但在土地买卖时，既没有在

土地有形市场公开交易，也没有向国土资

源部门缴纳土地出让金。甚至，负责开发

的邓扑春、王清也不是正规的房地产企业。

供销社主任：共同开发能一举两得

据镇供销社副主任许勇介绍，这次的

土地开发，严重侵犯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因为有很多职工的住房，就在供销社的土

地上，开发导致很多职工至今居无定所。

供销社的国有土地为什么会被用于商

业开发呢？据供销社主任李勇介绍，供销社

的办公楼，大部分都是50、60年代建造的，

由于供销社拿不出钱来维修，因此，才联系

了开发商共同开发。这样不仅解决了供销

社的办公楼问题，所得的12万补偿金，也将

作为员工今后的福利金，可谓一举两得。

开发商：联合开发是签过协议的

12月7日，记者采访了开发供销社土

地的邓扑春。邓扑春也承认，他和王清确

实不具备开发土地的资质。但因为联合开

发这件事，是由镇政府牵头联系的，又签订

了相关的协议，他们才同意。在开发之前，

他们也支付了供销社一定的补偿金，并签

订合同，规定将开发出来的一部分房屋，提

供给供销社做办公使用。

镇领导：举报是假，争取自身利益是真

12月8日下午，记者采访到了现任店

集镇党委书记高洪大。高书记介绍说，

2006年底，他刚调到店集镇任镇长。当时

他所做的，只是代表镇里跟开发商签订了

一份协议。他还介绍说，开发商与供销社

员工的主要矛盾，就是开发商曾在口头上

许诺给员工很多好处，而现在工程快要结

束了，开发商却拒绝兑现当时的承诺，双方

这才闹了起来。职工们举报国有土地被私

卖是假，想借此争取自己的利益才是真。

国土局：已联合多部门进行调查

12月9日，记者又赶往涡阳县国土资

源局。据该局工作人员介绍，店集镇供销

社的土地现在被开发成商业街的行为，并

没有经过国土资源局的审批。如果查实其

中有土地私自买卖的行为，那就属于违法

行为。近期，国土资源局也联合检察院等

多个部门，组成了专门的调查组，正在对此

事进行调查。

富世广场闹市竖“违建”
消防通道“种上”梅花桩

还记得第一次与你相遇，在宿州路的熙来攘往

中，记下了你的芳名“徽商广场”；又一个机缘巧合的

际遇，惊诧于粉雕玉琢下，你戴上了“丽晶广场”花

冠；直到昨天，于料峭寒风中忍不住多看一眼，才发

现你再次华丽变身“富世广场”……可是，纵然三次

更名，为啥还要当“违章建设”？公然竖起不在规划范围内的钢管立柱，莫非真想

让消防车走“梅花桩”？ 实习生 童庆云 记者 刘甜甜/文 王婧莹/图

“这里的情况很复杂，一时半会也说不

清。但有一点，存档在规划局的是最老的

规划图，后来我们有改动，也报批了，可能

是与规划局没协调好。”在施工现场，一位

自称是建设单位安徽富世房地产公司的项

目负责人的张姓男子，向记者“诉苦”。

张姓男子承认，的确占用了一部分消

防通道。“我们计算过，现在的转弯半径，是

足够消防车进来和作业的。对于拆除违章

建设的‘最后通牒’，公司会考虑申请行政

复议的！”

昨晚19:10，富世房地产一位王姓负责

人告诉记者，张姓男子的说法仅代表个人

意见，不是富世的官方态度。“我们肯定会

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拆除违章建设

的。至于那几根立柱，原本就是要搭棚子

防止高空坠物的。我们会跟规划、城管部

门一起协商，看怎么处理才最好。”

“前几天已经发生了两次小火灾，幸

亏扑救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方骏告

诉记者，该广场的建设单位在未经许可的

情况下，未按规划许可证要求施工，擅自

将裙楼第一层、第二层的架空层及消防通

道进行封闭，还将第三层、第五层原设计

的敞开式连廊，以及第四层的架空层予以

封闭，甚至还在第五层上加建了一层，使

其一至六层与南侧的商业部分连为一个

整体。

“凡违必拆，何况还造成了这么大的

安全隐患！”对此，合肥市庐阳区城管局副

局长李丰年言之凿凿：“12月15日，已经正

式向建设单位下发了限期拆除通知，要求

必须在本月20号之前自行拆除违章建设；

否则，庐阳区将依法强制拆除。”

群众投诉：供销社领导私卖国有土地
当事人回应：房屋开发其实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规划：消防车想进来，还不得不走“梅花桩”啊

城管：已下发限期拆除通知，20号之前必须拆
建设单位：从“申请行政复议”到“配合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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